
基层治理结构与政府数据治理
———以Ｚ市Ｔ区网格化管理及其专项行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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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治理是现阶段基层治理的重要方面，数字化是其重要特征。通
过数字化汲取信息，国家逐渐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掌握。为了提高治理的有效性，
国家构建了政府数据治理体系，并将其嵌入原有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基层社区，
政府数据治理采取了不同的数据采集策略，并以自下而上的数据采集机制、自
上而下的数据治理执行机制和多元协同的互动机制作为补充。论文以政府数据
治理体制为切入点，将国家和社会以信息作为衔接线，聚焦于基层政府的治理
结构与数据生产的运作，研究治理数字化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变迁，以解释政府
清晰化社会图景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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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数据生产与数据悬浮

数据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我国通过体制和机制初步构建起政府数据治理体系（黄璜、孙学智，２０１８）。其
中，２１个省份设立了政府数据管理机构，实施了５７２个省级政务数据治理平台
和系统建设项目，如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广东省实施数字政府省
域治理“一网统管”等。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风险研判和复工复产等方面的
创新应用，为我国有效应对疫情风险提供了坚实支持。但已有研究指出，网格
化管理出现的瞒报数据、“布置现场”、“制作台账”和发现问题不及时等现象
（文军，２０１２；刘安，２０１４），导致数据可用性不足、实用性差、数据“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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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烟囱等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唐皇凤、陶建武，２０１４；邱泽奇，２０１８；刘
能、马俊男，２０１９），严重影响了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以下情景是社区网格员
采集数据的普通场景和数据治理平台构建并得以运用的实践情景。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网格员小赵打开电脑里名为“６月８８单网格小事件”

的文件夹，挑选出４张图片：占用人行道的小黄车、路边堆成小山似的落叶、
网格员检查出租屋消防器材、网格员派发长者配餐宣传单，并通过手持智能终
端将照片上传到“省政法Ｅ网格”，完成了每个工作日上报网格事件的任务量。
小赵每天挑选照片上报网格事件，直至８８张照片全部用完后，他与同事交换了
文件夹，开始新一轮的上报网格事件的行动。事实上，上报网格事件的工作要
求网格员巡查社区网格，记录网格事件，并即时上报系统。但上述情景呈现的
是网格员“制作台账”的过程。

同年８月２７日，作为“入户大走访”小组成员①的小赵和民警再次来到健
身房“拾楼”②，采集单位及法人的信息情况。小赵向法人代表出示了工作证，
并说明在第一次入户时，法人代表不在场而无法提供信息导致实有单位的数据
空白的情况。重新获得数据之后，小赵将所得的数据导入正在搭建的“数字Ｚ
基础应用平台”，以完成每天采集数据的基础工作。
２０１８年３月，基于“入户大走访”核实的基础数据，Ｚ市政府数据管理局

正式建成“数字Ｚ基础应用平台”，这标志着Ｚ市政府数据治理体系的建立。
２０２０年，该平台汇集了２ ５７亿条城市基础数据，为民政、住建局等１０余个职
能部门提供了各种场景应用。以该应用平台的全量基础数据为依托构建的Ｚ市
四级防控可视化疫情“一张图”，促使网格员从“表格抗疫”转变为“码上抗
疫”，为政府指挥调度和精准防疫提供了数据支撑。同年１０月，该应用平台再
次被运用在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技术赋能网格员通过移动终端录入公民身
份证号码，最大限度保障了普查成效。

网格化管理是常规化的数据采集，“入户大走访”则是运动式的数据采集。
Ｚ市网格化管理体系及基础数据平台的构建分为两个阶段：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
期间，Ｚ市构建了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Ｚ市通过
“入户大走访”对网格化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化，构建了全市统一的基础数据应用
平台。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强调末端治理触角的延伸与治理效果的实现（夏义，
２０１９）。它是数据治理的实施主体，更是国家数据政策的执行者与公共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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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期间，Ｚ市开展了一场“入户大走访”的“四标四
实”基础数据采集专项行动。“入户大走访”小组是由民警、网格员、街干部、出租屋管理
员、社区干部和治安联防队员组成。

“拾楼”是方言，指网格员在第一次上门未能核实人和房屋（或单位）数据时，实施
第二、第三次上门核实数据的行为。



的提供者。网格员是政府数据的收集者和生产者，直接深入数据的产生源头，
进行冗杂琐碎的记录，并实时反馈。无论是“网格化管理”“入户大走访”“数
字防疫”还是“七人普”，国家通过数据治理把社会复杂性化简为数字（彭亚
平，２０１８），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掌控。上述场景让人产生一些疑问：在建
立网格化管理的常规化数据采集体制之后，作为数据治理主体的政府为什么还
要开展运动式数据采集？作为政府数据治理体系“末梢神经”的网格员在生产
什么类型的数据？又是什么因素影响数据生产行为，并进而影响政府数据治理
的有效性？上述两个场景同时引起了笔者对基层政府数据治理体制的思考。政
府数据治理嵌入了基层治理结构，其与原有治理结构之间的互动影响着治理的
有效性。

学界已就国内外的政府数据治理政策、模式、框架、特性、存在问题和数
据开放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鲍静、张勇进，２０１７；黄璜、孙学智，２０１８；
孟天广，２０２１）。然而，已有研究缺乏对政府数据治理结构和采集场景的深度关
切，可能令人对数据能否被有效测量产生质疑。因此，本文聚焦于政府数据治
理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剖析治理数据的生产策略，解释数据采集中所产生的
数据悬浮等问题。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以Ｚ市Ｔ区６年来关于网格化管理
的实践及其运动式数据采集专项行动的整体性事实，作为研究政府数据治理的
样本。Ｚ市是我国一线城市，其人口超过了１５００万，其中，Ｔ区是人口最密集
的城区。笔者持续关注Ｔ区政府数据治理的情况，并在２０１７年７月到２０１８年３
月，以调研员身份参与到网格化管理工作中，运用文献资料、参与式观察和深
度访谈的方法展开调研。调研发现，政府在基层社区构建数据治理体系的过程
中，采取了不同的数据采集策略，并以复合型的数据采集机制来提升国家信息
汲取能力。本文将这两类数据采集策略作为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组成部分，解
释其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概念脉络：基层治理结构、政府数据治理与数据生产

数据日益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中重要的战略资源（Ｋｉｔｃｈｉｎ，２０１４；Ｋｕｋｕｔａｉ
＆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６）。国家通过数据治理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汲取信息的
能力。政府数据治理嵌入于既有的治理结构中，部分的成功或者失效，也引发
了基层治理体系的逐步改变。

（一）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数据治理
国家从不懂数目字管理逐渐发展为数据治理的主体（黄仁宇，１９９７）。在王

朝时代，国家以“户”为治理单元，通过将土地量化为“税亩”、人口统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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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来完成控制人口、国家税赋征收和维护治安等任务。国家建立自上而下
的纵向治理结构，并通过“户”影响到个体。但由于科层制上下级之间的垂直
信息不对称，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性，信息汲取和存储技术等方面的限制，这
使得国家监管难度变大、成本变高和效率变低（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２００９），严重削弱了国家的信息治理能力。在传统信息治理领域中，国家无法确
保数据是否真实可靠。其所采集的数据悬浮于基层的治理结构，也悬浮于基层
的社会生活。“数据悬浮”① 制约了国家治理的空间、能力及其效能，可能会造
成政策意志难以深达基层、政府动员能力和服务能力减弱等严重后果（韩志明，
２０１７）。

现代化国家通过各种技术治理掌握数据权力，完成对地方资源的汲取和控
制，加强对社会成员的监督和信息的管制。在数字时代，人们的活动信息作为
数据被收集起来，经过整合、计算和优化，使得信息具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
能化的特征，并重新反馈到现实世界，为国家更为有效的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王天夫，２０２１）。数据是现代权力的信息性整合，也是现代权力的信息化转置。
数据权力则意味着信息成为权力的中枢，即信息成为分配资源的权力本体。数
据权力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唐皇凤、陶建武，２０１４），是重构治理体系的基
础。计算能力是衡量国家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标准之一（马克斯·韦伯，１９９８）。
国家以“官方统计数据”破解地方性知识（安东尼·吉登斯，１９９８），实现治
理权力向下渗透。如官方以数字化的逻辑来统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再生产
比率，设立职业分类、年龄分组、党派分群等分析口径，构建政治体系，实现
国家对民众的规训（福柯·米歇尔，２０１０）。又如，国家赋予土地一系列属性，
并通过“制图术”把纷繁复杂的实际空间转换成可分析和控制的抽象空间，重
构国家治理版图（杜月，２０１７）。又如，国家通过“数字下乡”的技术手段，
改善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王雨磊，２０１６）。

数据治理被理解为政府对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所产生或需要的数据资源
的治理，包含三个维度：“对数据的治理”“依据数据的治理”和“数字空间的
治理”（黄璜、孙学智，２０１８）。其一，数据、信息和数字本身成为重要的治理
对象，涉及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数据安全等内容；其二，从技术上改进
治理方式、手段和机制，技术赋能国家治理；其三，对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
和移动支付等数字融合世界的新生事物进行有效治理。“依据数据的治理”和
“数字空间的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数据的治理”，而“对数据的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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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悬浮”概念是从“政权悬浮”中迁移得来。周飞舟曾将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
关系的影响概括为悬浮型政权，即使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数据有效性要求数
字尽可能地与所要描述的现象紧密结合，才能对现实生活产生有意义的推论。一旦治理数据
失效，国家依据失效的数据进行治理，可能会使国家失去决策支撑，弱化国家的治理能力。



源头则在于对数据进行生产。已有文献更侧重于研究“依数据的治理”的议题，
但技术治理落地困难（黄晓春，２０１０）、程序扭曲（王雨磊，２０１６）、目标偏离
（彭亚平，２０１８）等困境，皆表明关于政府数据治理的实践议题、技术治理与治
理结构的适配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推进。

政府数据治理与原有的治理结构产生了张力。受制于原有的秩序，技术治
理只有嫁接其中才能发挥实效，否则会陷入不接地气的“空转”（彭亚平，
２０２０）。中国传统科层制的“条块分割”和“纵强横弱”严重影响了政务信息
系统的建设，引发了数据治理体系的“信息孤岛”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马亮，
２０１７）。从纵向来看，我国现存的集权式简约治理导致中央政府难以全面、精准
地把握地方整体的情况（王山，２０１７），特别是在信息传递方面，地方政府在上
报信息的过程中存在部门利益的考量，截留部分信息或虚报信息，因此引发了
信息噪音大和信息有效性低的问题（唐莹、易昌良，２０１８）。从横向来看，“信
息孤岛”式的政务信息系统缺乏统一化和规范化的数据标准，严重制约了国家
治理中对数据的整合、分析与运用（唐皇凤、陶建武，２０１４）。

同时，政府数据治理的有效性还取决于数据生产的真实性。从方法论层面
看，数据采集过程可能存在多个来源的误差，误差扰动、接近值模拟和数据质
量的资源投入水平都会造成数据失真（Ｇｒｏｖ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抛开方法论层面，
国家能力及其治理意图也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可能会出现制度诱导的数据造
假（刘能、马俊男，２０１９）。在“左”倾占据优势的特殊时期，国家强调报表
中的每一个数字都要做到政治正确，这暗含着国家对统计工具的政治规训（赵
胜忠，２０１２）；政府地理规划者的治理意图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地图所呈现的地理
空间（杜月，２０１７），民意调查将复杂民意化简，这是权力支配的政治过程
（彭亚平，２０１８），城市基层治理对象从社区中的人和空间演变成了数据和台账等
数字化内容，而这些数字往往是居委会利用文牍技术拼凑而来的（王迪，２０１２）。

上述研究论证了“信息孤岛”与基层数据生产的真实性都会影响政府数据
治理的实效性，从而导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变得不牢靠。既有研究为
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尚未探讨政府数据治理的深层结构与既有治理
结构互动作用的原理。此外，在实操经验方面，既有研究多基于逻辑推演展开，
较少涉及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实际案例和可靠的实证调查，未能将政府数据治
理视为有机整体，亦未将其治理绩效（即数据生产的真实性）纳入体系。

（二）研究问题与分析思路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的研究问题为：作为治理现代化基础的政府数

据治理在基层如何构建？其与已有的治理结构发生怎样的互动？技术治理的具
体运作机制是怎么样的？如果基层治理的基础信息工作没有夯实，那么政府治
理必将无法真正回应社会诉求和群众意愿。为了提升政府数据治理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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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解决数据治理体系中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生产的真实性问题。遵循上
述问题的指引，笔者构建了一个阐释框架（如图１所示），试图为技术治理实践
提供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并重新诠释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实践应用。

图１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及其数据生产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主导的治理机制，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嵌入并重组了原有
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影响着政府数据治理的实效性。政府希望通过数据治理，
形成协同性和整合性治理结构，推动碎片化治理格局的重构。数据整合、关联
数据和数据平台等信息技术将会从根本上改革政府组织机构结构与形态，促使
“文件办理”走向“数据治理”，重塑国家治理的生态（鲍静、张勇进，２０１７）。
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将政府数据治理嵌入原有的治理结构中。但由于
受到原有治理结构的牵引，政府数据治理往往失效，这可能会导致政府决策的
偏差。本文关注基层政府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数据治理策略，期望回应和
补充技术治理中的基层政府数据治理议题。技术治理研究绝不仅仅是探索已有
命题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变化，更要认识到这是根本性变迁过程。新的机制也
正在快速浮现，为政府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三、政府数据治理的常规化与社区治理重构：网格化管理

政府数据治理通过技术化、行政化手段，在社区建立体制、机制，将治理
对象数字化，企图实现对社区社会性的精准掌握。作为技术治理工具的网格化
管理被政府广泛使用，嵌入并重构了基层治理结构。本节以Ｚ市Ｔ区网格化管
理为分析蓝本，剖析政府数据治理在微观层面的实践及其目的，发现遵循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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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义取向的网格化管理陷入了技术化治理的悖论。
（一）网格化管理及社区治理体系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以信息化和数字化为推动力，推动着政府治理由粗

放式管理向精准化治理转型。设立数据治理机构是国家实现信息化建设、地方
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一项治理创新（黄璜、孙学智，２０１８）。网格化管理体制构
成了城乡社区治理单元的填充机制，推动社区治理体系重构。

网格化管理制度被政府广泛采纳，缘于社会变迁、技术赋能和碎片化“条
块”治理结构的三重压力。其一，急剧的市场体制改革导致城市过密化和乡村
过疏化，催生了人口的快速流动和加剧了社区的异质性（黄晓星、蔡禾，
２０１８），加之信息技术赋能行动者同时属于多个地方或组织，支持着在场行动与
不在场行动在可识别和不可识别个体身上汇集（邱泽奇，２０１８），使得属地治理
不能完全覆盖行动者。其二，碎片化的政府治理结构引发了“看见问题的人管
不了”与“能管问题的人看不见”的矛盾和基层管理错位。具体而言，社区公
共事务由民政、计生、城管和出租屋管理中心等各线条管理。但是社区各线条
的交叉管理工作多，又缺少处理问题的职权，所以综合性问题只能逐级向街道
和区政府上报。街道办事处需要协调辖区的职能部门来处理综合性的问题，但
职能部门归属于区和街道的“双重领导”（朱光磊、张志红，２００５）。区属部门
具有实际领导权，街道办事处只具有指导、协调和监督权。在实际操作上，后
者难以指挥和协调前者来解决公共问题。其三，垂直部门与属地部门之间缺乏
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且从事不同线条的工作人员各自采集数据。

社区公共事务由四条线处理，每一条线口又有很多细线。我（网格员）
负责民政线口，就有七八个业务系统，如低保人群、失业人员和退役军人
等系统。当然，计生和综治也有各自的系统，而且系统的数据格式不同，
采集的数据类型也不同。各“条块”的信息系统向社区延伸，我们重复采
集数据信息，疲于应付上级要求，又由于“信息孤岛”，无法通过关联数据
降低工作量。（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日，访谈对象：ＳＺ）

采集人口信息是网格员的重要工作。我们不断更新数据，并向派出所、
出租屋管理中心等部门上报。公安局拥有最齐全的信息，有人口底册（出
生、死亡、迁入和迁出数据），但信息不共享。他们的数据权限比较高，我
们查不到他们的系统数据。另外，公民的户籍、婚姻和居住地等数据留存
在不同部门，且可能存在数据过时的问题。 （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
日，访谈对象：ＺＦＷ）
日益复杂化的社会问题、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信息孤岛”促使政府走向

技术治理，网格化管理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利器（叶敏，２０１８）。Ｚ市在不
突破现有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设立市、区、街（镇）三级社区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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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管理中心，形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政府数据治理
的组织体系（见图２）。

图２　 Ｚ市网格化管理体制嵌入基层治理体制的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Ｔ区政务办内设网格化管理科，赋予其网格化工作管理督办的职能。
同时，政务办下设区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让其承担网格化日常运营的管理
职能，该中心的数据来源于区级各职能部门的共享数据和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
的采集数据。一方面，Ｔ区公安、民政、卫计、城管和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局等部
门按照数据共享目录的要求，定期向中心上报数据；另一方面，Ｔ区的２１个街
道各自设立了街道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通过整合出管人员、街道各类的聘用
人员和职能部门自有的执法队，构建社区网格员队伍，赋予其数据采集和事件
处理的职能。通过网格化管理体系，Ｔ区试图将政务部门的业务系统数据并联到
综合性的网格化管理平台上，实现数据跨区域、跨部门和跨层级的互联互通，
以及“人进户、户进房、房进楼、楼进网格”的动态化、数字化管理，为政府
实施动态监察提供了数据支撑。

其次，网格化管理体制试图通过信息平台，实现科层运作的流程再造，促
成“条块”部门协作的常态化机制的建立，促使问题的有效发现与处置。网格
化管理体制是一种责任到“块” （网格）的管理模式，以调度执法的市、区和
街三级网格化管理中心为轴心，把业务流程规范为“信息采集、案卷建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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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派遣、任务处理、任务反馈、核查结案、考核评价”７步闭环流程，将民政、
劳保、计生、信访稳定和司法调解等９个职能部门与属地机构集合起来，并以
常态化的工作联动机制，形成“前台共管、后台分流”的权责清晰的综合执法
工作体系，弥补“条”上的缺口。

（二）网格化管理的悖论：逆选择困境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运行是政府数据治理机制嵌入科层体制引发的结构与技

术互动的结果，力图实现国家精准把握社会现实的目的。这种治理机制的有效
性是建立在数据能够清晰化社会事实基础上的。数据采集的关键在于社区网格
员，他们承担着输送社区信息、化解群众矛盾和排查基层风险的职责，但其数
据采集行为陷入“逆选择困境”（刘安，２０１４）。网格员选择性地关注清晰量化
的指标，而忽视非量化和未列入考核的指标；高度重视涉及基层维稳类的刚性
指标，而忽视社区服务的弹性指标；追求数据形式的合规性，而忽略社情民意
等数据；甚至出现网格员为了获得较好的考评结果而“制作台账”的现象，如
文章引言的第一个场景。笔者发现，不少网格员采用“统计＋估计” “交换照
片”等方式上报数据，从而导致数据悬浮于社区的真实情景。

网格化管理事件分为大件事和小件事。大件事需要区级职能部门或街道
解决；小件事是我自己或物业管理处可以处理的事情。路灯不亮了，这个
肯定要职能部门来解决。有一些事情职能部门未能及时处理，推给网格员；
还有一些是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让我们来做，那我还不如不报大件事。
我一个月上报８８件事，都是小件事。一旦指标没完成，我会被街道请去开
会、被批评。（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访谈对象：ＤＨＴ）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网格化管理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与现有的基层治理结

构相摩擦的结果。社区网格化管理延续了传统的“条块”管理方式，试图通过
统一化的信息平台实现“条块”联动和属地管理，但其在本质上加剧了“条
块”冲突。一方面，社区网格化管理形成了以层级制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字
塔—鸽笼式”组织结构，强化了结果导向（陶振，２０１５）。从组织结构来看，网
格化管理通过构建“指挥—执行”“等级—控制”的组织关系，使得网格似乎成
为街道下设立的行政层级；从组织运行来看，层层下达的治理目标、工作任务
和基于文牍主义的考核评定都具有科层化的运行特质。网格化管理沿袭了压力
型责任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网格员有选择性的行政策略与行为，陷入了官僚式
“技术治理”的悖论（孙柏瑛、于扬铭，２０１５）。

网格中心和职能部门是同级的，网格中心常务副主任是正科级，职能部
门的主任也是（正科级），他凭什么调动职能部门，对吧？事件处理调度员
无法与相关职能部门取得联系，询问渠道不畅，权限不清晰。（访谈时间：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日，访谈对象：ＤＳ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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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网格化管理部门的层级定位与“条块”部门之间存在内生冲突。
在遵循原有“条块”组织格局的基础上，网格化管理体制以一套平行的管理层
级和指挥关系嵌入基层治理结构中，并赋予其中心对“条块”部门的派单权和
考核监督权，试图整合“条块”。但这种指挥关系模糊了原有的“条条”部门
内部的垂直关系、“块块”部门的横向关系以及“条块”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关
系，使得“条块”部门面对着多重指挥关系（孔营，２０１７），也因此导致统一
目标、部门协同变得更为困难。网格化管理既定的科层级别与功能权限使得其
缺乏了必要的数据治理权限和组织权威，引发了信息整合不畅和协调指挥不动
等问题（文军，２０１２）。

在网格化管理机制嵌入传统的基层治理结构的过程中，以“块”为主的网
格化管理试图通过信息平台来解决原有治理结构中“条块”冲突的问题，但却
为“条块”所制约，导致政府数据治理在社区层面的实践陷入了技术化治理的
悖论。为了进一步解决问题，政府采取了运动式的数据生产策略，以提升数据
治理的绩效。

四、运动式数据采集：“入户大走访”

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并不是截然替代的两种治理手段，而是同时并存
且互动配合。运动式数据治理提升了基层数据治理的权限，减少了网格化管理
体制的惰性，建立了数据与社会事实的对应关系，实现了数据权力向下延伸。

（一）“以条带块”“社会协同”提升数据治理权限
运动式治理的专项行动通过“以条带块”“社会协同”机制，初步实现政府

部门之间的政务数据共享，提升了数据治理的实效。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间，Ｚ
市政府开展了一场以公安局为主导的入户大走访“四标四实”基础数据采集专
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成立了市、区、街（镇）入户走访工作领导小组、联合指
挥部和入户走访小组三大临时小组，动员了１９ ４３万工作人员，核实了１４６５３
个城市网格数据和４７７７个农村网格数据。每个网格配备一支５人的入户走访小
组，并由民警牵头落实走访行动，摸清社会治理要素底数，关联匹配各类社会
治理要素的属性。

第一，作为主导部门的公安局统筹协调城管、工商、食药监和房管等职能
部门，建立了信息整合制度，促成了网格化管理的数据共享。公安局整合各个
职能部门应用系统中的人口管理、综治信访和市政设施等数据，形成“入户大
走访”的原始数据表，并打印需要核实的地形图，交由入户走访小组实地核对。
同时，公安局统一数据标准化建设的规范格式，对数据字段的描述、格式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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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规范都有详细描述和操作指引，要求入户走访小组按照标准化格式采集数据。
在排查未命名的建筑物和非法出租的房屋时，入户走访小组通过与“Ｚ市流动
人员信息系统”的比对，即时更新标准地址库和标准建筑物编码，建立了现有
人屋信息的关联。

入户大走访很实在。公安局和网格员打了一场漂亮的“硬仗”。我负责
的小区大部分业主没有标准底图。民警先联系住建局，获得标准底图。假
如住建局没有数据的话，民警就去找物业管理处。物业对住户的情况十分
了解，知道哪些房子是空户。假如物业都没有底图，我们再上报街道网格
管理中心。（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访谈对象：ＱＬＤ）

各职能部门和公安局所掌握的地址信息不对称、数据格式不一致，这引
发了许多问题。如无法监管企业是否有违法行为；身份证和房产证的地址
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这次专项行动从市政府层面统一数
据标准，规范地名、地址和建筑物编码，让每栋建筑物和每个地址都规范
且唯一。政府各部门统一使用一套数据，避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访谈
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７日，访谈对象：ＬＢＤ）
第二，公安局工作人员下沉到数据采集的队伍中，弥补了网格员权限低的

不足。群众不配合网格员采集数据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公安局具备了采集数据
的合法性。因此，专项行动下派民警（或辅警）７ ７２万人，占走访总人数的
４０％，强化了数据治理末端执行者的力量。此外，公安局建立了基层联查联动
工作机制，整合了工商、食品与药监、安监等执法力量，及时回应了数据核实
过程中群众反馈的急需解决的难题。专项行动暂时性地充实了一线执法队伍，
强化了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制约违法犯罪的执行力量，提高了数据采集、发现
与处置问题的效能。

我们经常遇到不配合数据采集工作的居民，只能做好标记，上报派出
所，找民警一起上门。走访单位更加棘手。业主给我们看营业执照，因为
这是挂出来的。但是，从业人员身份证等内部资料就不给我们了。专项行
动是民警陪着我们入户。居民认准民警，民警在采集数据时更有优势。（访
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访谈对象：ＫＤ）

城乡接合部环境复杂，我们发现一间出租屋内有人制作假烟，民警当场
严查出租屋主和承租人，并马上联系工商局来现场没收假烟。我们还通知
了出租屋管理中心人员，要求加强对那个单位的监管。（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１９日，访谈对象：ＤＳＨ）
在数字时代，技术赋权社会主体，这促使社会协同成为政府数据治理的影

响机制（孟天广，２０２１）。“入户大走访”专项行动发动Ｚ市街坊群防群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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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楼栋长①标杆人群协同参与数据核实工作，形成了基层数据生产的“横向互
动”组织工作机制，激活了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群防群治社会组织和楼栋
长依靠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实时沟通、动态掌握人口居住情况，及时
采集数据，确保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信息完整、准确和鲜活，排查网格隐患，
处理矛盾纠纷。

社会力量是很重要的。我们（入户走访小组）、街坊和物业在社区物管
处、花园和小广场等人流聚集的地方蹲点，每天从早上８点到晚上８点都在
核实数据。小区的很多问题要物业和街坊配合处理，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
另外，楼栋长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将网格延伸到房前屋后、单元楼道，人
来登记、人走注销、实时反馈治安隐患，让房东租得放心、租客住得安心、
政府管得省心。（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访谈对象：ＷＴＣ）
运动式数据采集通过“以条带块”的信息整合和人员下沉这两种机制，促

使政府数据治理结构更加扁平化，同时，通过“社会协同”横向互动的数据采
集机制，实现数据采集的高效流转和基层问题的协同处置，提升基层治理的高
效化、精确化与可控性。

（二）基层社会清晰化：核心政务数据的生产
厘清治理数据的类型，对于理解基层数据治理及清晰化社会事实的意图有

着重要作用。根据内容划分，数据资源分为政务数据、社会数据和互联网数据。
其中，政务数据指的是政府部门在业务处理中所积累的数据，包括政务基础数
据和各类社会行为数据、实体数据（崔宏轶、冼骏，２０１９）。基层政府通过网格
化管理体制，采集“人、地、事、物、情、组织”五大社会管理要素，然而，
数据主要集中在人口方面，且数据模糊性高、精确性差，导致低质量的基础数
据难以匹配应用需求（王淼，２０２１）。在市政府的统一组织和公安局的主导下，
入户走访小组通过实地采集、现场调查和数据比对，形成了“四标”数据，并
以此为基准，对“四实”数据进行了清洗，最终将网格化管理系统中的数据整
合进入具有统一标准的、纵横关联的数据平台。

“四标四实”数据与网格化管理数据存在异同。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两类数
据都属于社会治理要素，不同之处在于数据的颗粒度、特征以及其储存的平台。
从数据颗粒度来看，“四标四实”数据划分为１０９项，网格化管理数据划为５９
项，可见前者的数据颗粒更小，细化程度更高；从数据特征来看，“四标四实”
数据具备时效性、准确性和关联性，网格化管理中的部分数据存在滞后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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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Ｚ市街坊群防群治组织是由个体工商户、物业管理人员、社区志愿者等组成，已聚合
３４２支队伍、１４４万人。楼栋长制度是指以楼栋为单位推选楼栋长，每栋楼设一名楼栋长
（出租屋屋主为楼栋长），单栋居住人数超过３０户的可适当增加副楼栋长的制度。



真性和不关联性；从数据储存的平台来看，“四标四实”数据储存在全市统一的
“数字Ｚ基础应用平台”，是对“社区网格化管理应用系统”的升级。“四标”
数据通过给建筑物编号、安排地址、划分从属网格、标注标准作业底图，确定
建筑的空间位置。此类数据是公安局、国规委和住建委等职能部门重点关注的
治理信息。“四实”数据是公民生活生产的数字化载体，是支撑基层社会治理精
细化的基础要素。“四标四实”提高了网格化管理体系中数据的精准性、时效性
和关联性，推动着社会治理地图不断走向清晰，夯实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基础。

专项行动通过强化政务数据的精确性、时效性和关联性，提升治理数据的
可用性。社会事实呈现出零散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确保治理数据的精
确性是数据治理的首要目标。首先，精准性不仅要求数字本身的准确性，而且
包括在数据采集阶段，能够准确地收集和上传变化频率低或难以量化的数据；
在数据查验阶段，有校验数据的技术使得数据基本保持着“原始面貌”，或问题
数据能够及时追根源头并被更正。其次，为了保障政务数据的时效性，政府数
据治理体系需要持续地监控和追踪数据，及时更新与现阶段的客观事实不符的
滞后数据。通过细化数据属性，基层政府重新核实与补充政务数据，如在既有
的“人口”和“单位”这两个维度上增加“在地”和“异地”的属性，凸显了
数据的现势性，为构建实时有效的在地化人口数据库提供了基本要素。最后，
政务数据关联性是指每一项数据在应用场景、数据属性和内在关联方面与其他
类数据产生联系。该属性的强弱影响着政府数据治理平台化的建设和数据之间
的黏性（崔宏轶、冼骏，２０１９）。

实有人口划分为：１ ． 本市户籍，人户一致；２ ． 本市户籍，人在户不
在；３ ． 本市户籍，户在人不在；４ ． 流动人口；５ ． 境外人员这五种情况。
实有单位划分为：１ ． 在用已登记；２ ． 在用未登记；３ ． 不在此办公三种情
况。出租屋和单位使用情况的变动性大，走访更棘手。很多公司存在异地
办公的问题，如在Ｃ区注册的单位却在Ｔ区办公，这就是异地办公，不合
规，但很常见。一旦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做好登记，工商局会重点整治这
类单位。发现空挂户或房屋装修，我们会标识并上报给中心。（访谈时间：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访谈对象：ＳＦＣ）

各表格中互相关联的数据必须一致。如“房屋（套）”中的街道巷、门
牌号与“单位”中的街道巷、门牌号、房间号都要一一对应和完整。其中，
单位住所是商事登记中的一项基础数据。一旦我们发现这项数据缺失，诸
如起始租赁时间、面积和合同年限或从业人员等关联数据，我们要再次
“拾楼”，查缺补漏。督导组经常检查报表和各种台账，针对一些变动大、
含糊的或是不完整的数据，领导还会进行电话回访。 （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１０日，访谈对象：ＣＨＤ）
政务数据的精确性、时效性和关联性影响着政府对社会的掌握程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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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Ｔ区对网格化管理中部分数据失真的情况心知肚明，在其制定的《Ｔ区专项
行动入户大走访工作实施方案》中就强调了“考评时要仔细鉴别网格化管理中
的假台账，发现假台账要酌情扣分”。因此，对于核实“四标四实”政务数据，
入户走访小组绝不马虎大意。在第一次入户未能核实数据时，会在其住宅或单
位门口投放通知①，并进行第二或第三次“拾楼”。这就呈现出与原先网格化管
理中数据生产的不同场景。笔者曾多次参与入户走访，观察到核实“四标四实”
数据时采用现场调查和文件证明的策略（艾云，２０１１）。网格员不厌其烦地核实
数据，有助于政务数据精准地呈现社区情景。

通过网格化管理及其专项行动，Ｚ市政府重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了非常精
细的管理和国家权力的渗透（陈玉生，２０２１）。公安、城乡建设、税务部和流动
人口管理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打破“条与块” “条与条” “块与块”的信息壁
垒，推动治理一体化建设。在标注地址的基础上，Ｚ市网格从原来的１ ６万个增
至１ ９万个，网格由“平面网格”“静态网格”向“立体网格”“动态网格”转
变，拓展了国家治理空间，实现了“微治理”。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剖析，本文发现，政府数据治理的构建并非通过技术的
使用即可完成，而是有赖于深刻的结构变革和多维的运行机制。不同维度的机
制组成的复合型机制能产生整体功能（见表１）。具体来说，基层政府数据治理
体系包含了三大机制：以自下而上的数据采集机制为主，并以自上而下的数据
治理执行机制、社会协同的互动机制作为补充。其一，网格化管理体制通过嵌
入基层治理结构，构建了常规化的自下而上的数据采集机制，采集了基层社会
的人、地、事、物、组织等静态的描述性数据，以期实现对相关社会事实的统
计、调查和监控，展开理性而适当的社会治理。但网格化管理技术受制于传统
的基层治理结构，使得技术工具使用表面化，造成基层工作脱实向虚（孙柏瑛，
２０２０）。其二，入户大走访“四标四实”数据核实专项行动作为一种运动式的
自上而下的数据采集机制，通过“以条带块”的信息整合和人员下沉的方式，
采集了兼具时效性和关联性的空间数据，建成了全市统一的数字Ｚ基础应用平
台，初步解决了政务数据不对称和办事效率低的问题。其三，专项行动通过
“社会协同”机制的横向整合，强调技术赋权社会主体，提升其参与和协同能力
的价值（孟天广，２０２１），进一步强化治理数据的实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复
合型机制中，通过运动式治理中的“以条带块”临时达成的促进政府数据共享
合作机制只应作为一种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机制，当政府建立、健全数据平台后，
此方式不应再作为一种辅助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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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求居民与入户走访小组联系，或携带该住处所有人的户口簿、身份证资料到居委
会完善相关资料。



表１　 政府数据治理的复合型机制
类型 治理策略 治理机制 数据平台 治理数据 数据特征治理效果

网格化管
理机制

常规化
治理

自下而上的数据
采集机制、治理
资源下沉

各市、区独立
网格化管理
平台

人口信息
城市部件
网格事件

静态
描述性

长期有效
成本高

专项行动
的以条带
块机制

运动式
治理

自上而下的数据
治理执行机制、
治理资源下沉

全市统一数字
治理平台

“四标四实”
网格事件

动态
时效性
关联性

短期有效
成本高

专项行动
的社会协
同机制

常规化
治理

多元协同的互动
机制、横向整合

全市统一数字
治理平台

“四标四实”
网格事件

动态
时效性
关联性

长期有效
成本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嵌入基层治理结构的数据治理

在“技术治国”的理念下，政府数据治理成为国家汲取社会信息的技术手
段。本文试图回答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的政府数据治理在基层社区的构建
议题，回应技术治理与基层治理结构适配的关系问题。基层政府数据治理体系
通过网格化管理体制得以实践，期望利用技术手段提高治理的成效，却为既有
的科层制结构所牵引。因此，它以常规化治理与运动式治理轮换的方式，解决
“信息孤岛”和核心政务数据生产的真实性问题，以提升数据治理的实效性。本
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政府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依循并嵌入既有的治理系统中。国家信息
化是我国２１世纪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课题，也是数据治理得以实现的动力
保障。政府数据治理渗透在不同层次的社区单元中。国家通过社区信息化等技
术手段促成了社区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对接，以网格化管理和智能系统设置
管控方式，完成了治理机制、技术和手段的布局。网格化管理体制以“金字塔
—鸽笼式”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嵌入社区治理体制（陶振，２０１５），利用数字化技
术将各个分散和不能“落地”的条线管理资源，网罗和整合到网格中，藉此消
除国家权力渗透至基层社会的障碍。在社区空间化的基础上，社区信息化和人
口数目字管理是技术治理全面覆盖基层的手段，是治理技术的极端发挥，其结
果是政府逐步实现面向个体化的社会管理。但政府数据治理并不能独立地发挥
作用，而受制于既有的治理体系，如“条块分割”所导致的“信息孤岛”和常
规化数据生产的失真等问题。因此，政府通过运用不同的数据治理策略，逐步
完善以数据权力为基础的治理体系。结合我国以往的治理经验，政府通过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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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数据生产和运动式的数据生产两种策略来完成数据积累，确保了核心政务数
据的精准性、时效性和关联性，后者对前者进行深化，从而提升政府数据治理的
实效。政府数据治理与既有的治理系统充分地互动，构成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第二，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复合型机制促成整体性政府治理（鲍进、张勇进，
２０１７）。基层政府数据治理主要体现为实施策略或行动的过程与行为，它需微观
主体的政策传导和执行与多元资源的整合。如果说政府数据治理体制是有效治
理推进的前提，数据治理的运行机制则是政府内部和政府与外部的无缝隙协作
的“毛细血管”，决定了数据资源的配置、汲取、整合与利用的效果。复合型机
制促成整体性政府数据治理，促使数据流动和扩展，解决因传统层级结构设置
而形成的“数据孤岛”和信息梗阻问题。协作是促成数据流动的前提，依赖于
纵向的上下级数据治理环节的衔接和横向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更为重要的
是，复合型机制为数据治理的社会参与和市场培育提供了契机。公民和社会组
织等主体不仅是数据服务的对象，而且是数据治理的参与者。各主体参与政府
数据治理的广度与深度，体现了政府与社会主体的数据利益平衡（闵学勤，
２０１９）。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培育合作伙伴，形成纵横交错的开放式跨界政府数
据治理协作机制成为发展趋势。

第三，技术治理对基层治理结构产生了影响。首先，技术治理使组织层级
向基层社会进一步延伸。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催生了政府数据治理体系，技术
加持的网格化管理推动了社会治理链条向网格延伸。信息技术使得治理信息可
以突破时空的物理隔阂和推动治理过程可视化，治理层级之间可以实现信息实
时共享，为缓解上下层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改善治理主体的不作为现象
提供可能性。其次，技术治理促成政府“条块”关系的整合。从虚拟组织结构
上来看，在不突破基层治理结构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技术治理使得相关部门
的权力结构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进行整合，实现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整合，
激发科层组织的内部活动，提升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助能力。

技术治理倒逼下的组织结构变革逐渐演变成政府的自觉行动。技术治理嵌
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致呈现出三个阶段：技术基础建设阶段、技术应用与
政府组织结构相互作用阶段和正在进行的以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政府自我重塑阶
段（邵娜、张宇，２０１８）。在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微观实践中，信息技术本身并
不一定会引发变化，而是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改变了关键行动者的机会、资源
和权力配置关系，进而促进了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的变革。作为技术治理极致
体现的政府数据治理推动着组织内部结构的整合，促使运行机制不再固守既有
的层级结构，而是通过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数据治理平台，增强了组织的灵活性
和非控制性。政府数据治理体制主动以技术的赋能性为基础，推动着组织结构
的变革，提高了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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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Ｚ市Ｔ区网格化管理体制和运动式数据生产专项行动的实施过程为
案例，尝试分析基层数据治理与数据生产的微观过程，将数据治理嵌入国家治
理的脉络以及基层的技术化治理趋势中。以网格化管理的核心政务数据生产为
例，由于治理结构中网格化管理中心的定位不明确和治理权力有限，导致网格
员在采集数据时出现了选择性应付的行为和数据悬浮于社区的现象。政府部门
采取了运动式的数据生产对已有数据进行深化，通过“以条带块”“社会协同”
机制，提升了基层数据治理的权限，达成了短暂的数据整合，提高了数据质量，
确保了核心政务数据的精准性、时效性和关联性，以提升国家信息汲取的能力。
这种数据采集和数据管理在后续的常规治理和应急管理中都得到了充分运用，
如从２０１９年底至今的新冠疫情防控就是一场数字化的疫情防控运动。

政府数据治理的议题最终还需回归到政府治理本身。政府数据治理是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数据生产是治理的首要环节。对数据治理和数据生产
的研究需要与既有的治理结构相结合，并进一步讨论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往的
文献忽视了基层数据生产的微观场景，以及数据治理和基层治理结构的互动分
析，仅仅从数字生产体系的多重发包的角度或以层层分解、逐级加码的方法来
分析，可能以偏概全地得出“数据悬浮”的结果。“数据悬浮”的现象确实存
在。“一切皆可量化”的数据崇拜或数据独裁，影响着政府数据治理的形式合理
性和实质合理性，可能引发“剪裁现实生活、忽视社会情境、抹煞主体建构和
取消生活意义”等后果（潘绥铭，２０１６）。但是，“数据悬浮”并不能概括基层
数据生产的全貌，其只是数据生产的其中一种消极结果。政府部门通过不同的
数据生产策略，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握核心政务数据，并以此构成治理决策的基
础。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限制，在赋予政府数据权力的同时，
也带来了技术的非理性与风险。滥用数据权力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因此，
政府数据治理议题要回归到其治理本身。合理规划数字政府的职责边界，在防
止其组织机构膨胀冗余的同时，也要避免国家权责在网络中藉由信息技术的过
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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